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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电子支付业务的发展，规范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以下简称单用途卡）的购买、使用行为，为社会各界提供全

面优质的服务，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惯例，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发卡企业、售卡企业及其他当事人均须遵守本制度

使用单用途卡。

第二章 单用途卡的发行

第三条 单用途卡发行主体系从事特定行业的企业，即从事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

第四条 企业可发行记名卡和不记名卡，记名卡可挂失。

发卡企业应在实体卡面上记载发卡企业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卡号、使用规则、注意事项等。

第五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公示或向购卡人提供单用

途卡章程，并应购卡人要求签订购卡协议。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

应履行提示告知义务，确保购卡人知晓并认可单用途卡章程或协

议内容。

第三章 单用途卡的服务

第六条 消费服务：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设立符合金融标

准的机具终端，为甲方提供刷卡消费以获取商品或者服务；但因

具体的付款环境及机具功能有所差异，具体功能以发卡企业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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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企业可以提供的服务为准。

第七条 客户服务：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在确保购卡者持卡

正常消费的基础上，还提供以下服务。

客服电话：提供 味千 400 客服电话以确保持卡

者在消费时遇到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

第九条 记名卡的充值、挂失、转让服务：记名卡可充值、

可挂失、不可转让。

第十条 退卡服务：当发卡企业终止兑付未到期单用途卡

的，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向持卡者提供免费退卡服务。

第十一条 安全保障：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确保单用途卡

业务系统以及商户受理终端的正常使用，并确保系统的数据不外

泄、不丢失。

第四章 单用途卡的纠纷处理

第十二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和持卡者发生纠纷的，双方

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

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单用途卡的系统管理

第十三条 发卡企业应在境内建立与发行单用途卡规模相

适应的业务处理系统，并保障业务处理系统信息安全和运行质量。

发生重大或不可恢复的技术故障时，发卡企业应立即向备案

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 发卡企业应将单用途卡业务纳入日常管理，制定

预收资金结算、风险管理、日常监督、应急处置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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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规模发卡企业应于每季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

内，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应于每季度结束后20 个工作

日内登录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信息系统”填报上一季

度单用途卡业务情况，其他发卡企业应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填报

《发卡企业单用途卡业务报告表》

发卡企业填报的信息应当准确、真实、完整，不得故意隐瞒

或虚报。


